附件
上海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计划

科普知识培训实施方案
为普及应对各种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科学知识，增强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根据《上海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2013-2015年）行动计划》目标要求，特制定如下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的

1、培训目的

结合上海公共安全总体要求，推进公共安全知识“进企业、进校园、进工地、进社区、进家庭”，提高公众的公共安全科学素养，增强公众应对公共安全风险的意识和防范处置能力。

加强科普教育培训工作的规范化、经常化和系列化，以开设公共安全科普知识培训为牵引，制作专业培训课件，造就一支专兼职公共安全科普人才队伍，构建一个有效运行的科普工作组织网络。

2、培训原则

点面结合、突出重点。根据上海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主题，并兼顾年度热点和公众需求，确定培训课程内容。

部门联动、资源优化。调动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作用，发挥区域内科普展馆的优势，在两级培训中合理配置资源。

知识体验、务求实效。围绕公共安全领域相关主题开展理论培训和技能体验，做到喜闻乐见、深入浅出。

二、培训内容

1、培训内容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一般可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四大类型。根据上海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计划方案，本次培训内容主要以上海地区风险水平较高的、产生后果较为严重的、公众普遍较为关心的公共安全热点问题为主，包括食品安全、用药安全、卫生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消防安全、信息安全、气象灾害、地震灾害，以及民众防护、应急救援等课程。

2、培训师资

相应课程的培训师资，由包括上海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计划特聘专家在内的相关领域专家承担。

三、培训方式

按照《上海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计划方案》要求，本次培训为三年培训计划统一部署，分年度实施的培训方式，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实施。即：

1、2013年3月至2013年11月：为第一阶段，主要培训食品安全、用药安全、交通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相关内容；

2、2014年3月至2014年11月：为第二阶段，主要培训应急救援、信息安全、生产安全，以及与年度公共安全宣传主题相关的内容；

3、2015年3月至2015年11月：为第三阶段，主要培训消防安全、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民众防护，以及与先读公共安全宣传主题相关的内容。

如果在某一阶段时间内发生有重大影响的公共安全突发事件，则对该阶段培训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及时增补与该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相关的主题内容。

四、组织实施

1、责任分工

（1）市级培训：由上海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组委会主办，委托上海民防教育培训中心承办（包括课件制作、教学组织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培训对象为：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市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组委会成员单位、区（县）科委（协）、区县、街道（镇）的科普教育干部。

（2）区县培训：由各区（县）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组委会主办，讲课内容由上海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和公共安全科普宣传三年行动组委会统一安排，在完成规定学习内容的基础上，各区县可根据区县实际安排相关学习交流内容。必要时，市级委托的教育培训机构可对区县培训工作及教学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进行指导。

培训对象为：区县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居（村）委会科普工作者，以及辖区企事业单位或社区的科普志愿者等。

2、时间安排

从2013年至2015年底（三年）为公共安全科普培训周期：

（1）每年3月-6月：完成市级培训。每周一期，每期80人左右，共六期。

（2）每年7月-11月：完成区级培训。各区县按要求根据培训的实际人数完成各自培训工作。

3、登记考核

本次市区两级培训过程中，实施学员登记制度，建立人员培训档案，各区县组织的培训需将每期培训计划，参训人员名单等情况及时上报市级主管部门。同时，严格考核检查制度，每期结束均当场进行书面考核，以检查培训效果。每期对于各科考核合格的学员，发放培训证书。

五、经费保障

市级培训经费由上海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承担，区级培训经费由各区（县）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承担。学员免费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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